
现场踏勘须知

为保障各意向受让方顺利有序到现场考察，同时维护转让方生产、生活正常秩序，特制订本规定，各意向受让方须经过相关许可，并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与安排，遵守以下现场踏勘纪律。

1、 现场踏勘时间为挂牌公告期间的转让方工作时间，其余时间不接受踏勘申请。意向受让方须在现场踏勘前，提前与转让方联系，并按照转让方要求提供疫情证明，最后经许可在安排的时间内到现场考察，转让方不接待未经批准并安排时间的考察要求；
2、 意向受让方代表人申请到现场踏勘时，需持有有效身份证明，并向转让方提交踏勘申请（加盖公章）、受让方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以及法定代表人授权文件。
3、考察时须服从现场指导人员安排的地点、顺序和要求进行考察，不得以考察为名，要求拆解或破坏设备、建/构筑物形态，更不得夹带任何现场物资出场；考察时如发生损坏设备等后果，由意向受让方承担相应后果；
4、考察时须服从转让方人员的指导和陪同，严禁脱离现场指导人员视线范围，私自进入其它场所或空间，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行承担；
5、严禁与他人发生任何矛盾和纠纷，如考察时遇到类似问题，应第一时间向转让方汇报，由转让方协调，或安排其它时间另行考察，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责任方自行承担；
6、意向受让方需遵守转让方及资产所在地的安全和保卫制度，考察现场时严禁抽烟，也不得酒后进入现场考察；
7、意向受让方必须遵守规定的考察时间，前往考察，不得私下相互邀约，和其他意向受让方一起去现场考察。同一个意向受让方每批次不超过1人。



踏勘联系人：夏娟

联系电话：13407187625

现场踏勘申请表

	名   称
	拆解利用钢材现场踏勘

	地   点
	城市矿产作业部


	销售方
	宝武环科武汉金属资源有限责任公司

	意 向 方
	单位名称
	

	
	联系人
	
	电子邮件
	

	
	电话
	
	传真
	

	





参 与 人 员 名 单
	


[bookmark: _GoBack]





意向方
(盖章)
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名：
年  	月  	日



(注：人员名单需注明身份证号码)




意向受让方申请现场踏勘前，须预先了解本项目《现场踏勘须知》，并承诺自觉遵守该条款。凡提出本项目现场踏勘申请的意向受让方，均视为同意并遵守该管理规定。

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


本人是		的法定代表人， 现委托	，身份证号		，作为我公司的授权代表，参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踏勘活动，委托期限自   年  月  日起至    年   月  日止。


委托单位（盖章） 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
被委托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